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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体育职业学院教务处
四川体育职业学院教学教具管理规定

为加强学院教学教具的管理，实现对教学教具科学、合理

的使用，提升教学教具的借用效率，维护教学秩序的稳定，根

据学院相关规定文件，结合教学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教学教具，包含理论课程教学所需的教

学用品（如签字笔、麦克笔、翻页笔、扩音器、U盘等）和实践

实操类课程教学所需的教学器具（含教学器材、耗材、模型、

仪器等）。

第二条 教学教具原则上应为教学使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私自占用或挪作它用。

第三条 根据统一领导、分类管理、合理调配、节约使用的

原则，各采购部门须专人负责，建立教学教具需求审批制度以

及台账制度，加强对教学教具的日常管理。

第二章 教学教具的采购

第四条 各教学系（部）在每学期期末完成下学期教学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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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后，向各相关教研室统计下学期教学所需教学教具的需求，

并将统计结果在每学期结束前由需求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报

送给负责采购的相关部门。在确定需求前，需求部门应向相关

采购部门进行沟通确认需求的可行性。

第五条 相关采购部门应严格按照安全规范、节约高效的原

则，在保证下学期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下，结合本部门预

算执行情况和相关教学教具实时库存情况审核上报的各项需求，

对非必要的、不合理的或不适宜的需求可进行驳回并反馈给需

求部门，对无效需求（所需教学教具缺货或停产等）作删除处

理并反馈给需求部门。

第六条 相关采购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确定每学期或每学

年的各项教学教具采购的限制金额和限制数量，对超出限额或

限量的需求可进行驳回并反馈给需求部门。

第七条 相关采购部门在确定采购需求后，应按照学院相关

规定和需求部门共同完成教学教具的采购，并在相关教学工作

正式开始之前完成教学教具的验收、登记和入库工作。

第三章 教学教具的采购和入库

第八条 各采购部门须负责对已采购的教学教具按学院相关

规定进行验收，并做好验收和交接等环节的留痕管理。

第九条 各采购部门应在对已采购的教学教具在验收完成后

的第一时间进行入库，并做好入库登记，登记内容应包括教学

教具类别、名称、品牌、型号、规格、数量、入库时间、入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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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态、验收人、入库交接人和库房接收人等信息。

第四章 教学教具的保管

第十条 教学教具的采购部门须指定库房管理人员对库存教

学教具进行管理，按照教学教具的功能、性能、形状等标准分

类、整齐、有序摆放。库房管理人员对各项教学教具应按相关

存放要求进行保管，注意通风及防火。同时须建立器材管理明

细账，做到账物相符。教学教具的采购部门和库房管理人员对

库房教学教具管理承担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各采购部门对本部门负责采购的教学教具进行易

耗品和非易耗品的划分，并分类管理。对高值非易耗品原则上

应执行限量限额借用和以旧换新制度，对易耗品的借用规定可

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对属于易耗品的教学教具（如马克笔、签

字笔等），借用人在职（在任）期间可个人自行保管，无需归

还。若借用人离职（离任），相关采购部门可要求借用人在离

职（离任）前返还非易耗品教学教具。

第十二条 教学教具的相关采购部门应实时把握所管理的教

学教具的库存情况和借用状况，对于借用速率过快和报废周期

过快的教学教具，应及时找出原因并进行优化整改，提升教学

教具的借用寿命和效率。

第五章 教学教具的借用

第十三条 教学教具的借用实行责任登记制度，借用人须按

要求出示有效证件（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学生一卡通、职工一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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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、聘用证明等）并进行登记，登记借用人为教学教具借用期

间的保管负责人，对教学教具的损毁、灭失等问题承担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库房管理人员对日常教学所需的教学教具的借用，

原则上应按照当学期课表进行发放。发放时，需确认课程名称、

授课教师、授课班级、授课时间等信息。对于非日常教学需要

的教学教具的借用，借用人还应当出具相关部门的介绍信或公

函等文件，并征得相关采购部门的同意后方可借用。

第十五条 教学教具的借用须做好借用台账登记，登记并抵

押借用人证件后方可发放。登记内容包括借用人、借用物品名

称、借用数量、借用日期和时间、借用原因、预计归还时间、

借用人联系方式（需现场核验联系方式的有效性）、借用人签

字等。对拒不配合借用登记的人员，库房管理人员有权拒绝发

放相关教学教具。库房管理人员在登记时，须核对人证一致，

核对无误后方可发放教具。

第十六条 借用人在完成登记后，方可领取相关教学教具。

借用人签字前，应对借用教学教具（名称、数量、状态等）确

认，一经签字，视为确认无误。

第十七条 对出于日常教学需要借用教学教具的，应由任课

教师本人或指派相关学生干部专人负责履行借还手续，借用人

应提前预留借用时间，不得因借用影响正常课程教学秩序。任

课教师须做好教学教具在教学过程中的使用监管，教育学生爱

护教学教具，并对教学过程中相关教具的使用安全和保管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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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借用人对所借用的教学教具应有强烈的责任感，

做好爱护和保管，合理合规使用。借用、归还教学器材时，必

须轻拿轻放，不得拖拉、碰撞。

第十九条 教学教具的相关采购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确定

各项教学教具的领取限制数量，包括单次借用最大量、每人领

取最大量、每学期或每学年领取最大量等（以旧换新的可不计

入限制数量），对超出限制数量的借用需求，相关采购部门可

予以拒绝。

第六章 教学教具的归还

第二十条 教学教具的归还实行责任登记制度。借用人须在

借用完成后第一时间归还所借用的全部教学教具（含因正常使

用造成损坏或毁坏的教学教具），并和库房管理人员进行交接

确认。

第二十一条 库房管理人员在借用人归还教学教具时应与归

还人逐个确认所借教学教具名称、数量、借用状况等，在确认

无误后进行归还登记，并归还借用人抵押的证件，登记内容包

括归还人、归还时间、归还情况、归还人签字等。若归还人员

非借用人员，还应登记归还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（需现场

核验联系方式的有效性）。

第二十二条 教学教具的归还时间原则上不得晚于借用时间

后1个工作日（不需归还的易耗品教学教具和其他有特殊规定的

教学教具除外）。其中，实践实操类课程的教学器具（含学生



— 6 —

和教师所借用的教学器具），在当日授课完成后应全部归还。

因特殊情况需另寻场地临时存放教学教具的，借用人应征得相

关采购部门的同意。

第七章 教学教具的清点

第二十三条 教学教具的采购部门和库房管理人员应对所有

教学教具进行定期的清点检查，清点检查内容包括物品类别、

名称、品牌、型号、规格、数量、使用状态等，并结合借用和

归还台账进行核查。

清点时，应根据教学教具的保存情况进行分类进行，若发

现物品有损毁、丢失的要及时报告相关采购部门查明原因和责

任，做好相关登记工作。对清点中达到报废标准的教学教具应

按规定进行报废处理。

第八章 教学教具的报废

第二十四条 教学教具若在日常借用过程中出现因借用年限

或频次增加而无法继续借用的情况，相关采购部门可对其作报

废处理。报废标准由各采购部门自行确定，对于非易耗品的报

废，必要时可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鉴定。对于已在国资系统

登记在册的资产，还应做好相关报废处理流程。资产报废的确

认和执行过程，应做好留痕管理。

第九章 责任处理

第二十五条 借用人因违反相关使用规定造成自身和他人人

身财产损失的，由相关责任人自行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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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凡未能按时如数归还借用的教学教具者，对缺

失部分的教学教具须按采购价格进行赔偿。

第二十七条 对未按规定时间归还并未经报备批准长期擅自

占用（挪用）教学教具的人员，相关采购部门有权收回其违规

占用的教学教具并要求责任人赔偿相关损失。对于情节恶劣的，

可列入教学教具借用黑名单并视情况上报相关主管部门对责任

人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八条 教学教具若出现非正常使用的损毁或人为原因

导致的灭失（易耗品或其他有特殊规定的教学教具除外），由

相关采购部门组织进行调查，并对相关责任人追责，责任人须

照采购价格进行赔偿。

第十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前期相关规定同时

废止。

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其他未尽事宜，以后

续通知为准。

教务处

2024年8月26日


